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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武汉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黄石市建筑行

业安全监察站、黄冈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服务中心、武汉建设安全协会、湖北仁泰恒昌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武汉竹安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建三局第三建设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建三局总承包建设有限公司、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杨碧华、张巍、郭陆、蔡济、王旭、陆亚飞、周伟、石世华、刘红、杨劼、

牛力、罗浩、阎鹏、李竟、王岭、杨策华、于群阳、李祥林、王小磊、童成章、周成龙、贾春林、徐洪、

周桥、张玉柱、周思维、杨诚、王锐哲、王昭、姜晓峰、朱江、李波波、张梅香、李新峰、熊金鹏。 

本文件在实施应用中的疑问，可咨询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系电话：027-68873088，邮箱：

mail.hbszjt.net.cn。对本文件的有关修改意见和建议请反馈至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地

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456号新时代商务中心19楼1902，邮编：430060），联系电话：027-67120972，

邮箱：zazz@hbszjt.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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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为促进和规范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管理，根据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要求，由湖北省建设工

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组织省内有关单位和行业专家编写了《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全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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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全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建筑施工中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施工设计、安装、升降、使用、拆除、检查与

验收等程序，明确了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全管理的基本要求、材料构配件标准以及日常使用和检

查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湖北省内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全技术管理，建设、监理、施工及相关专业单位

应按此文件强化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现场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700-2006 碳素结构钢 

GB/T 1591-2018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3091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 

GB/T 5237  铝合金建筑型材 

GB/T 6728 结构用冷弯空心型钢 

GB/T 11352 一般工程用铸造碳钢件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18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 

JB/T 5936 工程机械机械加工件通用技术条件 

JG/T 546-2019 建筑施工用附着式升降作业安全防护平台 

JGJ 46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程 

JGJ 130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 202-2010 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CECS 373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升降及同步控制系统应用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JG/T 546-2019、JGJ 202-201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 all steel attached lifting scaffold 

搭设一定高度并附着于建筑结构上的架体。采用型钢或铝型材，工厂制作，在施工现场装配而成，

依靠自身的升降设备和装置，可随工程结构逐层上升和下降，具有安全防护、防坠、防倾和同步升降功

能的外防护脚手架。 



DB42/T 2234—2024 

2 

 

附着支承结构 attached support structure 

附着在工程结构上，与竖向主框架相连接，承受并传递荷载到工程结构的支承结构装置，承担升降

动力，对防倾、防坠功能起支承作用。由附着支座、防倾覆装置、防坠落装置、停层（卸荷）装置、穿

墙（锚固）螺栓等构件组成。 

 

架体结构 frame structure 

由竖向主框架、水平支承桁架、架体构架三部分组成。 

 

架体构架 structure of scaffold body 

安装于相邻两竖向主框架之间，并支承在水平支承桁架上的架体，由型钢构件搭设。 

 

竖向主框架 vertical main frame 

垂直于工程结构外立面，并与附着支承结构连接，主要承受和传递架体竖向和水平荷载的竖向框架。 

 

导轨 guide 

设置在竖向主框架上，受附着支承结构上的防倾覆装置约束，引导架体上升和下降的轨道。 

 

停层（卸荷）装置 frame fixing device 

设置在附着支座上，当架体停在某一楼层上时，将架体的全部荷载传递到附着支座上的承力装置。 

 

水平支承桁架 horizontal support truss 

设置在竖向主框架的底部，与建筑结构外立面平行，与竖向主框架相连接，主要承受架体竖向荷载，

并将竖向荷载传递至竖向主框架的水平支承结构。 

 

架体高度 frame height 

架体最底层杆件轴线至架体最上层横杆（护栏）轴线间的距离。 

 

架体支承跨度 frame support span 

两相邻竖向主框架轴线之间的距离，也是两个机位之间的距离。 

 

防坠装置 anti falling device 

防止架体在安拆、升降或使用过程中发生意外坠落时的制动装置。 

 

同步控制装置 synchronous control device 

在架体升降过程中控制各升降点的升降速度，将各升降点间的荷载、高度差值控制在设计容许范围

内的装置。 

4 材料及构配件 

基本要求 

4.1.1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所采用的材料及构配件的规格和参数，应满足规范和标准要求，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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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产品检验报告、鉴定的技术性能和参数的规定。构配件应有制造厂家的产品合格文件。 

4.1.2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构配件的制作应具有设计图纸、计算书、工艺文件、产品标准和产品

质量检验规程。 

材料及构配件规定 

4.2.1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材料、构配件应有质量证明书或合格证，构配件不应采用铸铁材料制

作。构配件应有制造厂家的产品合格文件。构配件采用铝合金材质时，其材质应符合 GB/T 5237 的规

定。 

4.2.2 构配件所用型钢、钢板、圆钢的材质应符合 GB/T 700-2006中 Q235级钢或 GB/T 1591-2018中

Q355 级钢的规定。架体结构承力的附着装置、导轨、立杆、水平杆、主框架、水平支承结构、上下吊

点、防坠装置等，不应采用强度低于 Q235级的钢材。销轴应采用不低于 GB/T 700 中规定的 Q235B级钢

或 GB/T 1591-2018中规定的 Q355级钢制成。 

4.2.3 防坠装置的制动构件不应采用铸铁制作，宜采用碳素钢制作或按设计要求制作，其性能应符合

GB/T 11352的规定，材料性能不应低于 Q235级钢的要求。 

4.2.4 电源、电缆及控制柜等设置以及在升降过程中所使用的电气设施、线路应符合 JGJ 46的规定。 

4.2.5 升降动力设备宜选用低速环链电动提升机，同一栋楼应采用同厂家、同一规格型号设备且运转

正常，其连续升降距离应大于 1 个楼层高度。低速环链电动提升机荷载同步控制系统应符合 CECS 373

的规定。 

4.2.6 电动提升机所用电动机应选用 S2或 S1工作制，负载持续时间不宜小于 30min～60min，或全时

制。电动提升机在架体运行过程中，应具有制动和定位的功能，在额定载荷下，应满足制动下滑量 S≤

V/100（V为 1min内载荷稳定提升的距离），且不应大于 2 mm的要求。 

4.2.7 当采用液压升降设备做为升降动力时，应选用穿心式液压千斤顶。 

4.2.8 穿心式液压千斤顶的穿心杆应采用外径为 40 mm 的钢制作并加工成竹节形，提升力不应小于 100 

kN。 

4.2.9 液压油路应选用钢油管或高压软胶管。 

4.2.10 液压千斤顶内部应设置两套机械锁紧机构，遇有油路破裂、停电等情况时，锁紧机构应能自动

锁紧。 

4.2.11 结构件采用的冷弯空心型钢，应符合 GB/T 6728 的规定。 

4.2.12 当使用涡轮杆式电机或其他电机时，其技术性能应符合 CECS 373的规定。 

4.2.13 主要构配件应具有通用性和互换性。连接孔的形位尺寸应符合 JB/T 5936 的规定。 

4.2.14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脚手板应满足强度要求，可采用冲压钢板和钢板网，其材质应符合

GB/T 700-2006 中 Q235级钢的规定。冲压钢板脚手板的钢板厚度不宜小于 1.5 mm，脚手板的网孔内切

圆直径应小于 25 mm。 

4.2.15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防护网采用的冲孔钢板网厚度不应小于 0.7 mm，应能承受 1.0kN水

平荷载，防护网的冲孔孔径、防护网之间拼接缝隙的大小不应使直径 8 mm的球体通过。 

4.2.16 提升动力装置和同步控制装置的产品质量、结构构造、技术性能等，均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专

业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进行检验检测，并提供检验报告。 

4.2.17 低速环链电动提升机悬挂后，应保证能 360°自由旋转；上吊钩、下吊钩应与刚性吊环连接。 

4.2.18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所用型钢或钢管、杆件应平直、两端平整，不应有斜口；当杆件有裂

纹、表面有分层、硬伤、压扁、硬弯、结疤、深划痕等缺陷时，不应使用。 

4.2.19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构配件，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更换： 

a) 构配件出现无法修复的塑性变形，或修复后影响构件受力性能的变形； 

b) 构配件锈蚀严重，影响承载能力和使用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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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防坠落装置的组成部件发生明显变形、裂纹或异常的； 

d) 弹簧件在使用过程中失效或使用一个单体工程后； 

e) 穿墙螺栓发生明显变形、锈蚀等影响使用的； 

f) 低速环链电动提升机链条出现深度超过 0.5 mm 咬伤，环链机构中的吊钩出现有裂纹、折迭、

过烧及降低强度的局部缺陷。 

4.2.20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不应使用： 

a) 属国家或地方明令淘汰或者禁止使用的，例如禁止使用普通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 

b) 未经型式检验、鉴定、验收或评估的自制式爬架，或无法提供产品合格证、提升设备合格证、

产品认证材料的； 

c) 超过制造厂家或者标准规定的使用年限的； 

d) 经检验检测达不到安全技术标准规定的。 

5 荷载与设计计算 

荷载 

5.1.1 作用于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荷载可分为永久荷载（即恒载）和可变荷载（即活载）两类。 

5.1.2 荷载标准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永久荷载标准值（ kG ）应包括整个架体结构、防护设施、作业层设施及固定于架体结构上的

升降机构和其他设备、装置的自重，材料和构配件的自重按 GB 50009中的规定确定，设置于

架体结构上的升降机构的自重按通用理论重量及相关标准的规定确定； 

b) 可变荷载中的施工活荷载（ kQ ）应包括施工人员、材料及施工机具，应根据施工具体情况，

按使用、升降及坠落三种工况确定控制荷载标准值，设计计算时施工活荷载标准值应按照表 1

的规定选取。 

表1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施工荷载标准值 

工况类别 用途 
允许同时承载 

步数 

每层施工荷载 

标准值 kN/m
2
 

备注 

使用 
结构施工 2 3.0 - 

装修施工 3 2.0 - 

升降 结构和装修施工 2 0.5 施工人员、材料、机具全部撤离 

坠落 

结构施工 2 3.0 
使用工况下，坠落时瞬间标准荷载为3.0 kN/m

2
；升降

工况下，坠落时标准值为0.5 kN/m
2
 

装修施工 3 2.0 
使用工况下，坠落时瞬间标准荷载为2.0 kN/m

2
；升降

工况下，坠落时标准值为0.5 kN/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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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风荷载标准值（Wk）应按公式（1）计算： 

 0SZZk ww •••= 
 ································································ (1) 

式中： 

kw ——风荷载标准值（kN/m
2
）； 

Z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应根据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爬升的最大高度，按 GB 50009的规定

取值； 

S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风荷载体型系数，应按表 2的规定取用； 

0w ——基本风压值（kN/m
2
），应按 GB50009的规定，取重现期 n＝10对应的风压值； 

Z ——风振系数，一般取 1.6，也可依据 GB 50009 的规定按实际情况选取。 

表2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风荷载体型系数 

背靠建筑物状况 全封闭 敞开、框架和开洞墙 

S  1.0  1.3  

注： ∅为挡风系数，∅ = １.２Ａ
ｎ
／Ａ

ｗ
。其中Ａｎ为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迎风面挡风面积（m

2
），Ａｗ为装配型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迎风面面积（m
2
）。 

 

5.1.3 当计算结构或构件的强度、稳定性及连接强度时，应采用荷载设计值（即荷载标准值乘以荷载

分项系数）；计算变形时，应采用荷载标准值。永久荷载的分项系数（ G ）应采用 1.3，当对结构进行

倾覆计算而对结构有利时，分项系数应采用 0.9。可变荷载的分项系数（ Q ）应采用 1.5。风荷载标准

值的分项系数（ QW
）应采用 1.4。 

5.1.4 当采用容许应力法计算时，应采用荷载标准值作为计算依据。 

5.1.5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应按最不利荷载组合进行计算，其荷载效应组合应按表 3的规定采用，

荷载效应组合设计值（S）应按公式（2）、公式（3）计算： 

表3 荷载效应组合 

计算项目 荷载的基本组合 

脚手板，纵、横向水平杆，水平支承桁架，附着支座、防倾及

防坠落装置 
永久荷载+施工荷载 

竖向主框架、架体立杆的强度、稳定承载力 

①永久荷载+施工荷载 

②永久荷载+0.9x（施工荷载值+风荷载）取两种组

合，按最不利计算 

选择升降动力设备时 

选择钢丝绳及索吊具时 

横吊梁及吊拉杆计算 

永久荷载+升降过程活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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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考虑风荷载: 

 
kQqGkG SSS  +=
 ···································································· (2) 

b) 考虑风荷载: 

 𝑆 = 𝛾𝐺𝑆𝐺𝑘 + 0.9(𝛾𝑞𝑆𝑄𝑘 + 𝛾𝑞𝑆𝑊𝑘） ······················································· (3) 

式中： 

S——荷载效应组合设计值（kN） 

G ——恒荷载分项系数取 1.3； 

q ——活荷载分项系数取 1.5； 

GkS ——恒荷载效应的标准值（kN）； 

QkS ——活荷载效应的标准值（kN）； 

wkS ——风荷载效应的标准值（kN）。 

5.1.6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使用的升降动力设备、吊具、索具、主框架在使用工况条件下，其设

计荷载值应乘以附加荷载不均匀系数 2 =1.3 ；在升降、坠落工况时，其设计荷载值应乘以附加荷载不

均匀系数 2 =2.0。 

5.1.7 计算附着支座时，应按使用工况进行，选取其中承受荷载最大处的支座进行计算，其设计荷载

值应乘以冲击系数 3 =2.0。 

设计计算基本规定 

5.2.1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设计应符合 GB 50010、GB 50017、GB 50018以及其它相关行业标准

的规定。 

5.2.2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架体结构、附着支承结构、防倾装置、防坠装置的承载能力应按概率

极限状态设计法的要求采用分项系数设计表达式进行设计，并应进行下列设计计算： 

a) 竖向主框架构件强度和压杆的稳定计算； 

b) 水平支承桁架构件的强度和压杆的稳定计算； 

c) 脚手架架体构架构件的强度和压杆稳定计算； 

d) 附着支承结构构件的强度和压杆稳定计算； 

e) 附着支承结构穿墙螺栓以及螺栓孔处混凝土局部承压计算； 

f) 连接节点计算。 

5.2.3 竖向主框架、水平支承桁架、架体构架应根据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求验算变形。 

5.2.4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索具、吊具应按有关机械设计规定，按容许应力法进行设计。同时

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荷载值小于升降动力设备的额定值； 

b) 吊具安全系数 K应不小于 5； 

c) 钢丝绳索具安全系数 K=6～8，当建筑物层高 3 m（含）以下时应取 6，3 m以上时应取 8。 

5.2.5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结构构件的容许长细比 [λ] 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竖向主框架压杆[λ]≤150； 

b) 脚手架立杆[λ ≤210； 

c) 横向斜撑杆[λ]≤250； 

d) 竖向主框架接杆[λ]≤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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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受拉杆件[λ]≤300； 

f) 其他拉杆[λ]≤350。 

5.2.6 受弯构件的挠度限值应符合表 4的规定。 

表4 受弯构件的挠度限值 

构件类别 挠度限值[ ] 

脚手板 ≤ 150/l 且≤10 mm 

水平支承结构 ≤ 250/l 且≤20 mm 

竖向主框架、悬臂受弯杆件 ≤ 400/l 且≤40 mm 

 

5.2.7 螺栓连接强度设计值应按 GB 50017的相关规定选用。 

构件、结构计算 

5.3.1 受弯构件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受弯构件抗弯强度应按公式（4）计算： 

 =
n

max0

W

M
  ······································································· (4) 

式中： 

Mmax——受弯构件所承受的最大弯矩设计值（N•mm）； 

Wn——受弯构件净截面抵抗矩（mm
3
）； 

f——钢材抗弯强度设计值（N/mm
2
），当采用焊接钢管时，应按 GB 50018 的规定取值；当采 

用无缝钢管或型钢时，应按 GB 50017的规定取值； 

0 ——结构重要系数，当架体使用高度在 150 m 以内时，取 0 =1.0；当架体使用高度超过 150 

m时，取 0 =1.1。 

b)  单跨距受弯构件的变形验算应按公式（5）、公式（6）、公式（7）计算： 

     ·············································································· (5) 

 
X

4

k

384

q5

EI

l
=  ········································································· (6) 

 或
X

3

k

X

4

k

48

P

384

q5

EI

l

EI

l
+=  ······························································· (7) 

式中： 

 ——受弯构件挠度计算值（mm）； 

  ——受弯构件挠度变形容许值（mm）； 

kq ——受弯构件均布线荷载标准值（N/mm）； 

kP ——受弯构件跨中集中荷载标准值（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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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受弯构件计算跨度（mm）； 

E——钢材弹性模量； 

XI ——受弯构件毛截面惯性矩（mm
4
）。 

5.3.2 构件的节点连接强度应根据节点受荷的性质和节点连接的方式进行计算，应公式（8）计算： 

 Rjdjd0 NF   ········································································· (8) 

式中： 

jdF ——作用于构件连接节点的荷载设计值（kN或 kN·m）； 

RjdN ——构件连接节点的承载力设计值（kN或 kN·m），应按相关脚手架标准的规定取用或经设计

计算确定。 

5.3.3 中心受拉或中心受压杆件强度应按公式（9）计算： 

 f=
n

0

A

N
  ········································································ (9) 

式中： 

N——受拉或受压杆件轴向力设计值（N）； 

nA ——受拉或受压杆件净截面面积（mm
2
）。 

5.3.4 拉弯构件强度应按公式（10）计算： 

 f+
n

0

n

0

W

M

A

N 
 ···································································· (10) 

式中： 

M——构件所承受的弯矩设计值（N·mm）。 

5.3.5 受压杆件稳定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11）、公式（12）计算： 

 无弯矩作用： f
A

N0




······························································ (11) 

 有弯矩作用： f+
W

M

A

N 00 




 ······················································· (12) 

式中： 

N——受压杆件轴向压力设计值（N）； 
——受压杆件的稳定系数（应根据长细比[λ] 按附录 A取值）； 

A——受压杆件毛截面面积（mm
2
）； 

M——受压杆件所承受的弯矩设计值（N·mm）； 

W——受压杆件毛截面抵抗矩（mm
3
）。 

5.3.6 水平支承桁架设计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水平支承桁架上部脚手架立杆的集中荷载应作用在桁架上弦的节点上； 

b) 水平支承桁架应构成空间几何不变体系的稳定结构； 

c) 水平支承桁架与主框架的连接应设计成铰接并应使水平支承桁架按静定结构计算； 

d) 水平支承桁架设计计算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节点荷载设计值； 

2) 杆件内力设计值； 

3) 杆件最不利组合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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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不利杆件强度和压杆稳定性；受弯构件还要验算变形验算； 

5) 节点板和及节点焊缝或连接螺栓的强度。 

e) 水平支承桁架的外桁架和内桁架应分别计算，其节点荷载应为架体构架的立杆轴力；操作层内

外桁架荷载的分配应通过小横杆支座反力求得。 

5.3.7 竖向主框架设计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竖向主框架应是几何不可变体系的稳定结构，且受力明确； 

b) 竖向主框架内外立杆的垂直荷载应包括下列内容： 

内外水平支承桁架传递来的支座反力； 

操作层纵向水平杆传递给竖向主框架的支座反力。 

c) 风荷载按每根大横杆挡风面承担的风荷载，传递给主框架节点上的集中荷载计算；  

d) 主框架设计计算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节点荷载标准值的计算；  

2) 分别计算风荷载与垂直荷载作用下，主框架杆件的内力设计值；  

3) 将风荷载与垂直荷载组合计算最不利杆件的内力设计值；  

4) 最不利杆件强度和压杆稳定性以及受弯构件的变形计算；  

5) 节点板及节点焊缝或螺栓连接时螺栓强度；  

6) 支座的边墙件强度计算。 

5.3.8 附着支座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每一楼层处均应设置附着支座，而每一附着支座均应能承受该机位范围内的全部荷载的设计

值，并乘以荷载不均匀系数 2或冲击系数 2； 

b) 应进行抗弯、抗压、抗剪、焊缝、平面内外稳定性、锚固螺栓计算和变形验算。 

5.3.9 附着支承结构穿墙螺栓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穿墙螺栓应同时承受剪刀和轴向拉力，其强度应按公式（13）、公式（14）、公式（15）计算： 

 1
N

N

N

N
2

b

t

t

2

b

v

v 









+










 ······························································ (13) 

 
b

vf
4

d
N

2

b

v


=  ······································································· (14) 

 bf t

2

0b

t
4

d
N


=  ······································································· (15) 

式中： 

vN 、 tN ——一个螺栓所承受的剪力和拉力设计值（N）； 
b

vN 、
b

tN ——一个螺栓抗剪、抗拉承载能力设计值（N）； 

d ——螺栓直径（mm）； 
b

vf ——螺栓抗剪强度设计值，一般采用取 Q235，取
b

vf =140 N/mm
2
； 

0d ——螺栓螺纹处有效截面直径（mm）； 
b

tf ——螺栓抗拉强度设计值，一般采用取 Q235，取
b

tf =170 N/mm
2
。 

5.3.10 穿墙螺栓孔处混凝土承压状况如图 1所示，其承载能力应按公式（16）计算：  

 bdfccbv 35.1N   ································································ (16)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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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 ——一个螺栓所承受的剪力和拉力设计值（N）； 

b ——螺栓孔混凝土受荷计算系数，取 0.39； 

c ——混凝土局部承压强度提高系数，取 1.73； 

cf ——上升时混凝土龄期试块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N/mm
2
）； 

b ——混凝土外墙的厚度（mm）； 

d ——螺栓直径（mm）。 

b

b2 b1

b2/2 b1/2

NV

c/2

R1

R2

混凝土结构 附着支座垫板

 

图1 穿墙螺栓孔处混凝土受压状况图 

5.3.11 附着支座与建筑结构连接处混凝土结构件的承载能力，应按 GB 50010的相关规定复核计算。 

5.3.12 导轨（或导向柱）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荷载设计值应根据不同工况分别乘以相应的荷载不均匀系数； 

b) 应进行抗弯、抗压、抗剪、焊缝、平面内外稳定、锚固螺栓计算和变形验算。 

5.3.13 防坠装置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荷载的设计值应乘以相应的冲击系数，并应在一个机位内分别按升降工况和使用工况的荷载

取值进行验算； 

b) 应依据实际情况分别进行强度和变形验算； 

c) 防坠装置不应与提升装置设置在同一附着支座上。 

5.3.14 升降动力设备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按升降工况一个机位范围内的总荷载，并乘以荷载不均匀系数 2选取荷载设计值； 

b) 升降动力设备荷载设计值 Ns 不应大于其额定值 Nc。 

5.3.15 项目架体超过产品检验报告中架体高度的，应进行架体受力的专项设计计算，并符合相关标准

的规定。 

6 结构构造 

基本要求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应由竖向主框架、水平支承桁架、架体构架、附着式支承结构、安全装置、

升降机构及动力设备等组成。 

结构构造尺寸 

6.2.1 架体最大高度不应大于 5倍楼层高，架体最小高度不应小于 2.5倍楼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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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架体最大宽度不应大于 1.2 m，架体最小宽度不应小于 0.64 m。 

6.2.3 直线布置的架体支承跨度不应大于 7 m；沿曲线或折线布置的架体，支承跨度不应大于 5.4 m，

且只允许一跨二折。架体折线支承跨度应按公式（17）、公式（18）计算： 

 
211 ddL +=  ········································································ (17) 

 L2 = d3 + d4 ········································································ (18) 

式中： 

L1——一折架体，架体折线支承跨度（m）； 

L2——二折架体，架体折线支承跨度（m）； 

d1——一折架体，折点与一侧附墙支座间距（m）； 

d2——一折架体，折点与另一侧附墙支座间距（m）； 

d3——二折架体，两附墙支座水平净距（m）； 

d4——二折架体，中间段架体跨度（m）。 

d

d

d

d

d

d

     

a）一折架体阳角                b）一折架体阴角                    c）二折架体 

图2 架体折线支承跨度示意图 

6.2.4 有一个折点的架体，折点与其中一个附墙支座间距不大于 2 m；二折架体，折点分别与同侧附墙

支座间距均不应大于 2 m。 

d

d

d

d d

d

 

a）一折架体阳角                 b）一折架体阴角                  c）二折架体 

标引序号说明： 

d5——二折架体，折点与同侧附墙支座间距（m）。 

图3 折点与附墙支座间距示意图 

6.2.5 架体的水平悬挑长度不应大于 2 m，且不应大于相邻跨度的 1/2。 

6.2.6 使用工况下，架体悬臂高度不应大于架体高度的 2/5，且不应大于 6 m，超出时应采取相应的刚

性拉结措施。 

6.2.7 架体全高与支承跨度的乘积不应大于 100 ㎡。 

6.2.8 架体高度超过检验报告高度时，应另行设计，其主要技术性能和构造基本要求应符合本规程规

定，架体全高与支承跨度的乘积不应大于产品检验报告中架体的全高与支承跨度乘积的 1.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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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因结构原因，架体及主框架宽度不在本规程规定范围的，应另行设计。 

竖向主框架 

6.3.1 竖向主框架应设置在附着支座部位，其高度应与架体高度相等，并与建筑结构墙面垂直。 

6.3.2 竖向主框架可采用空间桁架结构、空间刚架结构、平面桁架结构或平面刚架结构的结构型式，

其装配型式可采用整体式、分段装配式或杆件组装式，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竖向主框架宽度不应大于 1.2 m，步距不应大于 2.0 m； 

b) 当采用分段装配式结构时，段间可采用焊接或通过端部焊接法兰用螺栓连接； 

c) 当竖向主框架为钢管制作的刚架结构时，其斜腹杆宜覆盖立杆高度的 80%以上； 

d) 装配型架体的竖向主框架宜采用型钢制作，可按桁架或刚架设计。 

6.3.3 竖向主框架各杆件的轴线不交汇于一点时，应进行附加弯矩验算。 

6.3.4 导轨之间的接头应设置成为刚性接头，架体导轨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可由钢管或型钢制作，应有上下通长的滑动构造； 

b) 当采用型钢制作时，导轨可兼做主框架内立杆； 

c) 导轨固定在竖向主框架上时，应采用焊接或螺栓连接； 

d) 导轨采用钢管形式时，圆管不小于 48.3 mm×3.6 mm；导轨采用槽钢时，不应小于 6.3号槽钢，

宜选用 8号以上槽钢； 

e) 导轨上的横杆用于防坠杆时，材料应采用 Q235 级圆钢制作，其规格应有计算确定，并不应小

于Φ25圆钢；横杆之间的竖向中心距不应大于 150 mm。 

6.3.5 当架体升降采用中心吊时，在悬吊结构行程范围内竖向主框架内侧水平杆去掉部分的断面，应

采取可靠的加固措施。 

水平支承桁架 

6.4.1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在竖向主框架的底部应设置水平支承桁架，与竖向主框架等宽，高度

不小于 600 mm，平行于建筑结构墙面；竖向主框架的内外立杆应交汇于水平支承桁架的节点，水平支承

桁架可采用空间桁架结构，也可采用平面刚架结构。 

6.4.2 水平支承桁架应采用多机位连续设置、两机位连续设置的结构；如遇有塔机、施工升降机、物

料平台等障碍需断开时，应在断开处的上部设置水平支承桁架，并应左右延伸至相临立杆（或主框架）

位置，与立杆（或主框架）可靠连接。 

6.4.3 当水平支承桁架采用空间桁架结构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桁架上下弦杆宜采用整根通长杆件或设置刚性接头。腹杆与上下弦杆连接应采用焊接或螺栓

连接，当各杆件采用节点板连接时，节点板的厚度不应小于 6 mm； 

b) 架体构架的立杆应支撑在水平桁架的节点处，将立杆的竖向荷载传递至水平桁架的节点，否则，

应根据实际传力工况和水平桁架的结构对水平桁架进行设计计算。 

6.4.4 竖向主框架与水平支承桁架应采用铰接点连接，各杆件轴线应交汇于一点，可采用下列形式： 

a) 侧面连接：水平支承桁架与竖向主框架底部标准节的侧面通过节点板、螺栓连接； 

b) 上下连接：水平支承桁架与竖向主框架底部通过节点板、螺栓上下连接； 

c) 穿套式连接：水平支承桁架与竖向主框架底部标准节穿套连接。 

6.4.5 当架体外立面已设置框式钢网片防护网，且防护网边框与架体构架立杆、竖向主框架立杆直接

可靠连接时，可代替水平支承桁架的外侧面。 

架体构架 

6.5.1 架体构架应设置在两榀竖向主框架之间，构架的纵向水平杆应与竖向主框架可靠连接，且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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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下列规定： 

a) 构架的立杆应设置在水平支承桁架的节点上，立杆间距不应大于 2.5 m，宜内外对应设置，特

殊部位立杆不能内外对应设置时应采取相应措施； 

b) 构架的纵向水平杆竖向间距（架体步距）不应大于 2.0 m。 

6.5.2 架体外立面应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当采用冲孔钢板防护时，钢板厚度不应低于 0.7 mm，孔径不应大于 6 mm；当釆用钢丝网时，钢

丝直径不应小于 2.5 mm，网孔尺寸不应大于 15 mm×15 mm； 

b) 安全防护设施应与架体固定牢固。 

6.5.3 架体底部密封构造 

架体最底层应设置脚手板，并应铺满铺牢，与建筑结构墙面之间也应设置硬质封闭，间隙处设置可

翻转的密封翻板，翻板与脚手架之间应可靠连接。 

6.5.4 架体分片构造 

架体采用分片提升的，架体断开间距不应大于400 mm，且断开处在使用工况下需封闭防护。 

附着支承结构 

6.6.1 附着支座的构造及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使用工况下，竖向主框架所覆盖的每个楼层处应设置一道附着支座，有效支座不应少于 3个； 

b) 平面桁架结构式主框架的架体，其附着支座可按其提升、防坠、防倾等功能合并设置成一个或

分别单独设置；合并设置时，起提升作用的支座与起防坠作用的支座应分开设置； 

c) 在使用工况时，应采用停层装置将架体固定于附着支座上； 

d) 在上升、下降和使用工况时，附着支座上均应设有防坠、防倾、导向的结构装置； 

e) 附着支座采用锚固螺栓与建筑结构连接，每个附着支座应设有 2个及以上锚固螺栓，锚固螺栓

可水平或上下设置； 

f) 锚固螺栓的螺母不应少于 2 个或采用弹簧垫圈加单螺母，螺杆露出螺母端部的长度不应少于 3

扣，并不应小于 10 mm。垫板尺寸应由设计确定，且不应小于 100 mm×100 mm×10 mm。 

6.6.2 停层（卸荷）装置应设置于附着支座上，并应为专门设计制作的定型构件，且宜具有高低调节

装置，不应使用扣件、钢丝绳等现场周转材料制作的简易装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停层装置与附着支座应可靠连接，且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和强度； 

b) 停层装置可能产生水平支承分力时，应通过设计计算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 

安全装置 

6.7.1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应具有防倾、防坠落和同步升降控制的安全装置，不应使用停层装置

代替防坠器。 

6.7.2 防倾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防倾装置中应包括导轨和两个以上与导轨连接的导向件； 

b) 防倾导向件的行程范围内应设置防倾导轨，且应与竖向主框架可靠连接； 

c) 升降工况下，最上和最下两个导向件之间的最小间距，不应小于 2.8 m或架体高度的 1/4； 

d) 使用工况下，最上和最下两个导向件之间的最小间距不应小于 5.6 m或架体高度的 1/2； 

e) 防倾装置应采用焊接、螺栓或销轴与附着支座连接，防倾装置与导轨之间的间隙不应大于 5 mm。 

6.7.3 防坠落装置分为夹持式和卡阻式，夹持式制动距离应≤80 mm，卡阻式防坠落装置可分为摆块式、

转轮式、顶撑式三种类型，制动距离≤150 mm，可根据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结构和构造选用。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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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防坠装置应设置在竖向主框架处并附着式在建筑结构上，每一机位处不应少于两个防坠落装

置； 

b) 防坠落装置应在导轨上设置梯格式构造的结构系统。导轨上的梯格式结构件的梯格间距，应与

防坠落构造的尺寸相匹配。 

c) 防坠装置在架体使用和升降工况下都应齐全有效； 

d) 防坠装置应采用机械式的全自动装置，不应使用每次升降都需重组的手动装置； 

e) 防坠装置应灵敏可靠、运转自如； 

f) 防坠装置与升降设备应分别独立固定在建筑结构上。 

6.7.4 摆块式防坠落装置应包括触发摆块和防坠摆块，触发摆块在架体提升和下降过程中均应能在导

轨梯格的带动下顺利地进行往复运动。当发生坠落时，触发摆块应在防坠装落置制动距离内带动防坠摆

块卡住导轨不再下滑。 

6.7.5 转轮式防坠落装置应包括承力转轮和内触发阻止器。当发生坠落时，内触发阻止器应能卡住承

力转轮，使其不再转动，承力转轮卡住导轨不再下滑。 

6.7.6 顶撑式防坠装置包括顶撑杆和触发装置，触发装置应设计为机械式，应与动力提升装置联动。

当升降动力突然失效时，触发装置应立即带动顶撑杆动作，卡住导轨不再下滑。 

6.7.7 在一个机位处，顶撑式防坠装置应在两个以上的附着支座上设置，并应使用联锁装置，使其共

同作用。在坠落工况下顶撑杆起作用时，其轴线与水平面的夹角不应小于 70°。 

6.7.8 同步控制装置，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升降时，应配备有限制荷载或水平高差的同步控制系

统。 

6.7.9 限制荷载自控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a) 在升降过程中，当相邻两个机位的荷载变化值超过初始状态的±15 %时，应具有声光自动报警

和报警机位显示功能；当超过±30 %时，应具有全部机位自动停机功能； 

b) 应具有超载、失载、报警和停机的功能； 

c) 应具有显示记忆和储存功能； 

d) 应具有自身故障报警功能，能适应施工现场环境； 

e) 性能应可靠、稳定，控制精度应在 5 %以内。 

6.7.10 水平高差同步控制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a) 应具有显示各提升点的实际升高和超高的数据，宜具有显示记忆和储存的功能； 

b) 当水平支承桁架两端高差达到 30 mm时，应能自动停机； 

c) 应同时具备荷载控制功能。 

6.7.11 同步控制系统应由荷载检测单元、总控箱、分控箱、通讯电缆、监控软件、动力电缆等组成。 

6.7.12 分控箱和荷载检测单元应能实时采集各机位的荷载数据，并应能通过通信电缆传送至上位机

或总控制柜。上位机或总控制柜应能对各机位数据实时分析处理，发出控制指令，自动控制各机位的运

行状态。 

6.7.13 分控箱应有记录和显示机位信息等功能。 

6.7.14 总控制箱应有急停、单机手动和多机手动控制功能；应能实时显示和记录各机位的荷载值、故

障信息和运行状态，并应能自动下达指令。 

6.7.15 当用分控功能调整环链松紧度时，应由专人负责操作，不应使用正、反机械开关。 

升降机构及动力设备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应在每个竖向主框架处设置升降机构和动力设备，其技术性能和质量要

求须符合4.2材料及构配件规定外，还要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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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升降机构与建筑结构和架体应可靠连接； 

b) 固定升降机构的建筑结构应安全可靠。 

7 安装、升降、使用和拆除 

基本要求 

7.1.1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装、升降、拆卸和维保单位应具备相应的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资质，

方案设计、安装、升降、维护保养、拆卸等工作应由一家企业承担。 

7.1.2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作业人员应持有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书，在施工过程中应戴安全帽、

系安全带、穿防滑鞋，酒后不应上岗作业。 

7.1.3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装前，应提供下列资料： 

a)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装方案（含平面布置图）； 

b)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检验报告； 

c) 产品主要材料、构配件规格参数（附录 B表 B.1）； 

d) 安全装置、控制系统、穿墙螺栓的合格证及检验报告； 

e) 产品使用说明书； 

f) 架体及配件、零部件品种与数量明细表； 

g)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 

h) 其他必要的图纸和尺寸参数。 

7.1.4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产品使用说明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产品参数及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b) 产品结构和构造； 

c) 架体及主要部件的工作原理； 

d) 安装、升降、使用和拆除技术操作规程； 

e) 维修与保养。 

7.1.5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专项施工方案的编制，其中架体技术性能及参数，应与该型设备型式

检验报告（或评估、鉴定）的型式、参数和尺寸相符，方案内容除应符合相关规定外，还应当包括以下

内容： 

a) 架体特殊部位的加固措施及关键构配件的样式、尺寸、附图； 

b) 特殊附着支座类型及尺寸，并应附有计算书； 

c) 常发故障的应急措施； 

d) 对架体附着支座安装处建筑结构承载力的验算，特别是在建筑外墙悬挑结构（阳台、空调板、

飘窗）处。 

7.1.6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专项施工方案需经专家论证通过后方可实施： 

a) 塔机附墙、卸料平台、飘窗、阳台等需要改变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原有附着支座、构架形

式等结构的部位； 

b) 提升高度在 150 m及以上的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工程； 

c) 附着支座、构架形式、架体全高等与型式检验报告（或评估、鉴定）架体有变化的装配型附着

式升降脚手架工程； 

d) 装配式外墙建筑使用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工程，按照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

项工程管理。 

7.1.7 专项施工方案在进行专家论证时，论证专家应核查方案中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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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是否符合该型设备型式检验报告（或评估、鉴定）的型式、参数和尺寸； 

b) 是否符合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 

c) 关键构配件样式及尺寸、附图是否符合原设计图纸。 

7.1.8 专家论证时，发现论证异型走道板、支座附着样式等局部构件与型式检验报告的形式及尺寸不

一致但满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且架体实际全高与支承跨度的乘积符合型式检验报告（或评估、鉴定）

的数据要求时，应核查架体计算书，论证组专家均认可计算内容的情况下方可通过专家论证。 

7.1.9 专家论证期间，专家组要复核方案计算内容，明确表明“通过、不通过或修改后通过”的专家

意见，专家意见要包含方案内容是否符合型式检验报告参数的核查情况；论证未通过，方案需要修改时，

施工单位应在修改后再次组织专家论证。 

7.1.10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在施工前要开展方案交底与安全技术交底。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编

制人员或者项目技术负责人应当向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进行方案交底。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应当向作业人

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并由双方和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共同签字确认： 

a) 方案交底内容： 

1) 专项施工方案的施工工艺介绍和特点； 

2) 专项施工方案的要求及技术保证； 

3) 专项施工方案的安全保证措施； 

4) 施工过程中的管理及人员配备与分工； 

5) 应急处理措施。 

b) 安全技术交底内容： 

1) 安装、升降、使用和拆除的施工流程； 

2) 安装、升降、使用和拆除施工前的技术要求； 

3) 安装、升降、使用和拆除时安全保障措施。 

7.1.11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的安拆、升降作业均应在白天进行，遇 5级及以上大风、大雨、浓雾、

大雪、夜间、雷电等恶劣天气时禁止作业。 

安装 

7.2.1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装前，专业分包单位应按规定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履行审批程序，

专项施工方案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专家论证；论证时，专家应对架体计算书进行复核，并按照 7.1.7

的要求进行论证，论证通过后方可实施。 

7.2.2 全钢附着式升降式脚手架安装前，专业分包单位应对零部件进行检查、清点，对主要受力结构

件进行重点检查，对附着支承装置安装的建筑结构部位及预埋件进行查验。 

7.2.3 施工现场项目技术负责人和专职安全员应当对作业班组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并由双方共同签字

确认。 

7.2.4 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装需要搭设辅助安装平台时，辅助安装平台应由总包单位编制专项

施工方案，按照专项施工方案进行搭设，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安装平台基础应坚实平整，具有良好的排水措施； 

b) 安装平台的承载能力应不低于 3.0 kN/m
2
； 

c) 安装平台的内外排立杆宜避开装配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底部的脚手板、水平支承桁架、内外排

立杆、外防护网等； 

d) 安装平台采用钢管扣件搭设时，应符合 JGJ 130 的规定； 

e) 安装平台外侧应设置有不低于 1.5 m的防护栏杆，并设置防护网； 

f) 安装平台应有可靠的拉结措施，拉结点应按照方案要求设置，但不应大于三步三跨； 

g) 安装平台内外高差不应大于 5 mm，同一方向水平高度不应大于 2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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